
海南省档案管理办法

( 1998年 7 月 3 1 日海南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

第 二 次 会 议 通 过 根 据 2004年 8 月 6 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 

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《关 于 修 改 〈海南省档案管理办法〉 

的决定》修 正 ）

第 一 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，发挥档案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

中的作用，根 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以及有关法律、法规， 

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 二 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 

及其他组织和公民，均应当遵守本办法。

第 三 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，把档案事 

业的建设列入囯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，统筹安排档案事业发展 

所需的经费。

第 四 条 省、市、县、自治县、市辖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主管 

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，对档案事业依法实行统筹规 

划、组织协调和指导监督。

乡、民族乡、镇人民政府、城镇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定人员负 

责保管本机关的档案，并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指导和监督。

第 五 条 各单位的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，负责管理本单 

位的档案，对所属单位的档案工作实行指导和监督。

第 六 条 省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应当根据实际需要，按照国家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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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规定，设置地方国家档案馆。地方国家档案馆包括综合档案馆 

和专门档案馆。

综合档案馆负责接收、收集、整理、保管多种门类的档案， 

并向社会提供利用。其业务范围由同级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规定。 

综合档案馆的设置，由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，报同级人民 

政府批准。

专门档案馆负责收集和永久保管某。专门领域或者某种特殊 

载体的档案，并向社会提供利用。其业务范围由档案行政主管部 

门会同专业主管部门规定。专门档案馆的设置，由档案行政主管 

部门会同有关专业主管部门提出意见，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。

第 七 条 企业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设置单位档案 

馆。单位档案馆的设置，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 

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第 八 条 省人民政府所属部门的档案机构可以制订本系统专 

业档案工作的业务标准和技术规范，报经省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审 

核同意后实施。

第 九 条 档案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档案和相关专业知识，接受 

档案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培训。

第 十 条 按照国家和本省档案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，各单位及 

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形成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，必须收集 

齐全，整理立卷，按时交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集中 

管理。

按照规定应向有关档案馆移交的档案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 

按时移交。

第 十 一 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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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市、县、 自治县、市辖区档案行政主管部门提供信息：

(一 ）行政区划的变动；

(二 ）重要单位的建立、变更或者撤销；

(三 ）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有关普查项目 

的立项；

(四 ）本行政区域内举办或者承办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。 

国家和省重点建设项目应按照有关规定，向省档案行政主管

部门办理档案管理登记手续。

第 十 二 条 建设工程项目、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造项目进 

行竣工验收、鉴定时，应当有建设档案、科技档案机构参加，对 

项目的档案加以验收。

第 十 三 条 国家机关、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归国家所有。国 

有企事业单位改制为非国有单位，其管理类档案，按照原隶属关 

系分别交归原主管部门或者综合档案馆，其产品、设备、基建、 

科研等类档案经专门机构评估，按照双方协议、合同的约定执行。

非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归单位所有，国家法律、法规另有 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非国有企事业单位改为国有单位，档案归属 

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。

个人在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或者以继承、受赠等合法方 

式获得的档案归个人所有。

第 十 四 条 单位或者个人对档案管理权有争议的，由县级以上 

人民政府档案行政主管部门裁决。裁决结果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。

第 十 五 条 省、市、县、自治县地方国家档案馆应当充分利用 

公共信息网络等手段，为社会利用档案提供便利条件。

第 十 六 条 各类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，分期向社会开放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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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，并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。

第 十 七 条 单位和个人持有合法证明和证件，可以利用本省已 

开放的档案。

香港特别.行政区居民、台湾同胞、澳门同胞、华侨及境外组织 

和个人利用开放档案，须持有效证件并经档案馆主要负责人同意。

第 十 八 条 单位和个人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或者其他单  

位保存的档案，应当经档案馆或者有关单位同意，并遵守保密规 

定。

第 十 九 条 向档案馆移交、捐赠、寄存档案的单位和个人，对 

其档案享有优先、优惠利用权，并可对其档案中不宜向社会开放 

的部分提出限制利用的意见。档案馆应当维护其合法权益。

第 二 十 条 利用档案应当遵守查阅档案的有关规定，爱护档 

案，不得涂改、损毁、丟失、抽取、伪造档案，未经批准不得抄 

录、复制和公布档案。

第 二 十 一 条 非国有单位和个人公布其所有的档案应当遵守 

国家有关规定，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，不得侵犯他人的 

合法权益。

国有单位和个人保存于档案馆和其他单位的档案，未经档案 

所有者的同意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公布。

第二十二条档案馆应当加强对档案的研究、整理，有计划地 

组织编辑出版档案材料。

第 二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向国家捐赠重要档案、珍贵档案 

或者在档案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与个人应当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二十 四 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 

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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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(一 ）损毁、丟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；

(二 ）擅自提供、抄录、公布、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；

(三 ）涂改、伪造档案的；

(四 ）违反规定擅自出卖或者转让档案的；

(五 ）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、赠送给外国人的；

(六 ）不按规定归档或者不按期移交档案的；

(七 ）明知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釆取措施，造成档案损

失的；

(八 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，造成档案损失的。

在利用档案馆的档案中，有前款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违 

法行为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庇挡案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对 

单位可以并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，对个人可以并处 

200元以上 1000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损失的，责令赔偿损失。有 

前款第四项、第五项违法行为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 

主管部门给予警告，对单位可以并处 3000元 以 上 1 万元以下的罚 

款，对个人可以并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有违法所得 

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；并可以依法征购所出卖或者赠送的属于集体 

所有和个人所有的档案。

第 二十五条擅自携带、运输、邮寄禁止出境的档案或者其复 

制件出境的，由海关予以没收，对单位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 1 万 

元以下的罚款，对个人可以并处 5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的罚款； 

并将没收的档案或者其复制件移交档案行政主管部门；构成犯罪 

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 二 十 六 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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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；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，又不履行

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

执行。

第二十七条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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